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 章）由廉政公署執行，旨在確保香

港的公共選舉得以公平、公開和誠實地進行，並防止舞弊及非法行為出現。

根據條例，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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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必須在法定限期屆滿之前 *，向總選舉事務主任提交選舉申報書，列出候選人在
選舉中的選舉開支及收取的所有選舉捐贈。 
  

 I必須確保選舉申報書附有：

(1)	  （就每項 $500 或以上的選舉開支而言）由貨品或服務提供者發出並載有
該項支出詳情的發票及收據；

(2)	  （就每項價值 $1,000 以上的選舉捐贈而言）發給捐贈者並載有捐贈者的
姓名或名稱及地址，以及該項捐贈詳情的收據副本；

(3)	 由候選人把選舉捐贈（包括價值 $1,000 以上的匿名選舉捐贈、未有使用
的選舉捐贈，以及超出選舉開支最高限額的選舉捐贈）給予候選人所選擇
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後，由該等機構或信託所發出的收據
的副本；

(4)	  （如適用）書面解釋，列明沒有按照上述第（3）段處置選舉捐贈的理由；及

(5)	 聲明書，以證明選舉申報書的內容屬實。

 H不得在選舉申報書或經修訂的選舉申報書的副本上作出屬虛假或具誤導性達關
鍵程度的陳述。

候選人填寫選舉申報書須知
維護廉潔選舉

常見問題

* 就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會選舉和區議會選舉而言，即選舉結束當日後的 60 日期間屆滿前；

就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而言，即選舉結束當日後的 30 日期間屆滿前。

注意事項：

 -  即使候選人自動當選、不成功當選或沒有招致任何選舉開支，亦須提交選舉申報書。

 -  候選人除了指已接受提名為候選人的人士外，亦包括那些在選舉提名期結束前的任何時

間曾公開宣布有意參選的人士（即使該人士最終沒有遞交提名表格；或獲提名後撤回接

受提名、或其提名被裁定為無效）。


